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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9 月 25 日 103 學年度第 2 次招生委員會會議修訂審議 

 103 年 9 月 25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 年 10 月 15 日 103 學年度第 3 次校級招生會議審定通過 

105 年 10 月 13 日 105 學年度第 2 次招生委員會會議修訂審議 

105 年 10 月 13 日 105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會議修訂通過 

105 年 11 月 30 日 105 學年度第 5 次校級招生會議修訂通過 

109 年 02 月 24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 年 09 月 07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招生委員會修訂審議 

109 年 09 月 24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 年 12 月 08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招生委員會修訂審議 

110 年 12 月 17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壹、 內容 

一、中華大學財務管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辦理大學甄選入學評分作業，特依據中華大學辦理

大學甄選入學作業要點與中華大學財務管理學系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之第五條規定，訂定「中
華大學財務管理學系辦理大學甄選入學指定項目評分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二、本準則所稱「甄選入學」，包含「申請入學」與「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入學方式。 

三、本系甄選入學第二階段甄試項目佔甄選總成績比例如下： 

(一)學科能力測驗成績（申請入學）或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四技二專甄選入學）佔 10%。 

(二)審查資料佔 40%。 

(三)面試佔 50%。 

(四)依審查資料成績優異者得逕予錄取，不須參加本系面試。本系逕予錄取名額最高占 20%，

總成績為審查資料佔甄選成績比率 100%擇優錄取。 

四、本系暫無弱勢優先之入學措施。 

五、凡通過本系第一階段學科能力測驗或統一入學測驗篩選之考生須於簡章規定之日期前，將個人
之甄選資料上傳至本校『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系統』。甄選資料之內容包括： 

(一) 修課紀錄。 

(二) 課程學習成果：書面報告。 

(三) 多元表現：其他有利於審查之成果、作品或資料(如獲獎紀錄、證照、各式服務成果佐證資
料等)。 

(四) 學習歷程自述：自傳(可包含讀書計畫)。 

 

六、審查資料之評分以 100 分計；其中「修課紀錄」佔 10 分，課程學習成果佔 30 分，「多元表現」
佔 30 分，「學習歷程自述」佔 30 分。 

七、「課程學習成果」評分，以書面報告內容之完整性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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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多元表現」之評分，係以考生提供之就讀國內外公私立高中(職)學校期間所獲得之有利審查
資料與非修課紀錄作品」之證明評定。 

   九、「學習歷程自述」之評分係以考生自傳內容評定(可包含讀書計畫)。 

十、面試採個人一次面試，面試委員至少三人，每位考生面試時間以十分鐘為原則。 

十一、面試成績滿分為 100 分，其內容及評分方式如下： 

    (一)面試內容：包括「興趣與性向」、「邏輯思考能力」、「觀察與口語表達能力」三項。 

    (二)評分方式：「興趣與性向」佔 40 分、「邏輯思考能力」佔 30 分、「觀察與口語表達能力」

佔 30 分。評分時，由面試委員各別評定分數（以整數評分，滿分為 100 分）， 

                 再加總求平均分數，以四捨五入方式取至小數第二位。 

十二、考生審查資料及面試各項成績均由本系大學甄選入學考試委員評定，並由本系招生委員會檢
核總成績。 

十三、本準則經本系招生委員會審議，系務會議通過，送本校招生委員會審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